海南省安宁医院安装银行自动取款机场地出租银行单位遴选项目

采购需求

为了加强就医人员、家属的就就医体验，给就医人员及我院职工带来便利，创造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，拟招标银行单位承包ATM机的建设。

一、出租场地概况

场地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安宁路3号海南省安宁医院门卫旁，建筑面积为12.02平方米，该场地现内部已基本清空，承包单位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改造，改造前需经得我院同意方可进行。

二、承包对象：

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持有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

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。

3、具备离行式自助银行建设及运营经验

4、具有稳定的财务状况，能够按时支付租金，租金一年一付，签合同后20日内，转款至医院账户，以后合同每满一年的20日内支付。
三、承包期限
拟对外招租5年，合同一年一签; 

四、本项目采购上缴预算:18180.00元/年(报价不得低于采购预算)
五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（一）基本资格

1.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经营范围含“金融服务”“自助设备运营”等相关内容）；

2. 具备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）颁发的《金融许可证》或《支付业务许可证》；

3. 未被列入采购人“供应商黑名单”（如有历史合作不良记录则排除）。

（二）专项要求

1. 具备ATM机安装、运维的专业能力，拥有至少2名持工作证运维人员；

2. 承诺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ATM机管理的法律法规（如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》等）；

3. 承诺配合采购人做好场地安全管理（如反恐防暴、消防安全演练等）。

六、技术要求与场地适配条件

（一）ATM机安装要求

1. 设备类型：至少配置2台存取款一体机（CRS），支持主流银行卡、移动支付（微信/支付宝）及数字人民币功能；

2. 安装规范：设备需固定于地面（应承重≥800kg/㎡，具体由乙方指定专业机构检测确认），预留设备散热空间（前后左右≥50cm，必须预留维护通道，保障安全），线路隐蔽铺设（符合消防要求）；

3. 标识要求：设备外立面需标注银行LOGO及24小时服务电话，夜间照明亮度≥200lux，需采用LED侧光源或慢反射灯箱，避免直接照射医患活动休息场所。

（二）场地配套支持

1. 电力供应：提供独立电表，承担设备安装后的用电费用；

2. 网络通信：提供网络接入路由及物理接口，网络宽带≥10M专线，费用由乙方承担；

3. 安全保障：协助安装监控摄像头（覆盖设备区域，存储时长≥30天），配合接入单位安防系统；

4. 其他：提供设备维护通道（如后门或侧门），确保故障时可快速检修。

七、商务条款

	项目
	承担方
	说明

	房屋租金
	银行
	按年租金支付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工作日内支付。

	水电费
	银行
	单独装表计量，按实际用量结算

	网络通讯费
	银行
	按运营商账单支付

	设备采购/安装费
	银行
	含ATM机、防护舱、监控设备等

	设备维护/维修费
	银行
	日常故障维修、耗材更换（如凭条纸、色带等）

	场地改造费
	银行
	如需额外装修（如地面加固、电路改造），费用由银行承担


